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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續持續關連交易

重續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2月 4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2月 28日的

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河南福森與福森中藥材訂立的現有中藥材採購總

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及 (ii)河南福森與福森大健康訂立的現有包裝物料採

購總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

現有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年期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

董事會宣佈，於 2023年 12月 1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河南福森與福森中藥材

訂立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以重續現有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年期，自 2024

年1月 1日起至2026年 12月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進一步為期三年，據此，根據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在其規限下，福森中藥材同意供應及

河南福森同意採購草藥，以生產本集團的雙黃連類感冒藥產品。

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

現有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的年期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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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宣佈，於 2023年 12月 1日，河南福森與福森大健康訂立經重續包裝物料

採購總協議，以重續現有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的年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進一步為期三年，據此，根據經重續包裝物

料採購總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在其規限下，福森大健康同意供應及河南福森同

意採購印刷包裝物料，以包裝本集團的感冒藥產品。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福森中藥材及福森大健康各自由福森實業（由執行董事、主席

兼控股股東曹先生擁有約 35.08%權益的公司）全資擁有。福森中藥材及福森大

健康均為曹先生的緊密聯繫人，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

料採購總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各自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經參考相關建議年度上限計算的經重續中藥材採購

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各自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故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A章，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各自將須遵守申報、公告、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

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獨

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力高企業融資已獲委任，以根據上市規則就此

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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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遵照上市規則第 14A章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尋求獨立股東批准經重續中

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

度上限。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會上將提呈普通決議案，以考慮及酌情

批准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

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詳情； (ii)獨立財務顧問函件，當中載

有其就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

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及 (iii)獨立董事

委員會就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

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致獨立股東的推薦建議的本公司通函，預期將於 2023

年12月22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重續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2月 4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2月 28日的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河南福森與福森中藥材訂立的現有中藥材採購總協議

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及 (ii)河南福森與福森大健康訂立的現有包裝物料採購總協

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1.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

現有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年期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

董事會宣佈，於2023年12月1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河南福森與福森中藥材

訂立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以重續現有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年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進一步為期三年，據

此，根據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在其規限下，福森中藥材

同意供應及河南福森同意採購草藥，以生產本集團的雙黃連類感冒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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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條款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2023年12月1日

訂約方 ： (1)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河南福森；及

(2) 福森中藥材。

於本公告日期，福森中藥材由福森實業（由執行董事、主席

兼控股股東曹先生擁有約 35.08%權益的公司）全資擁有。福

森實業及福森中藥材為曹先生的緊密聯繫人，故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章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範圍 ： 根據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福森中藥材同意供應及河

南福森同意採購草藥，以生產本集團的雙黃連類感冒藥產

品。

年期 ：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為期三年。

先決條件 ：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批准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後，方可作實。

定價政策

草藥的採購價將由河南福森與福森中藥材不時經公平磋商後，參考現行可資

比較市價按個別訂單基準釐定。河南福森將按需要向福森中藥材採購草藥。

於釐定及批准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項下交易的價格及條款時，河南福森

將考慮以下各項：

(i) 本集團就類似類型、數量及質量的產品支付的過往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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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比較採購價與不少於三名提供類似產品的獨立供應商的報價，並確保採

購價將不遜於供應類似類型及質量產品的獨立供應商所提供的價格及不

應高於現行市價，以確保河南福森應付的採購價為現行市價並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及

(iii) 所需產品類型、估計交付時間、運輸成本、產品質量及數量等因素以及

影響產品價格的任何其他因素。

倘福森中藥材提供的價格遜於獨立供應商所提供者，河南福森將不會與福森

中藥材訂立交易。

上述定價政策將由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半年作出檢討。

河南福森與福森中藥材將訂立個別協議或訂單，以根據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

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其項下有關採購草藥的具體條款。

現有中藥材採購總協議項下的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現有中藥

材採購總協議項下的過往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12.1百萬元、人民幣 31百

萬元及人民幣21.7百萬元。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上限

下文載列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6年

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建議年度上限 40.0 4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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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釐定建議年度上限時已考慮以下因素： (i)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兩個年度

支付予福森中藥材的過往採購價及本集團於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的

近期每月採購所示對草藥的近期需求水平； (ii)受中國人口老化、個人健康意

識及患者購買力提高、中成藥行業現代化及規管感冒類西藥市場的國家政策

等因素所帶動，預期對雙黃連類感冒藥產品的需求增長；及 (iii)中國中成藥及

感冒藥市場的估計未來增長。

訂立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已自 2012年起向福森中藥材採購草藥。福森中藥材與當地農民合作種

植草藥，以確保能充足供應優質的草藥。福森中藥材的種植基地╱農場及農

民均位於中國河南省淅川縣及周邊，由於其氣候、土壤及天然資源，就種植

優質金銀花（為雙黃連類感冒藥產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而言，屬自然最佳。

由於本集團對福森中藥材供應的草藥的質量及準時交付感到滿意，且與獨立

供應商提供的類似產品相比，福森中藥材提供的價格及條款屬公平合理，且

與獨立供應商所提供者相若或更佳。

2. 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

現有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的年期將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

董事會宣佈，於2023年12月1日，河南福森與福森大健康訂立經重續包裝物料

採購總協議，以重續現有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的年期，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進一步為期三年，據此，根據經重續包裝

物料採購總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並在其規限下，福森大健康同意供應及河南福

森同意採購印刷包裝物料，以包裝本集團的感冒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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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條款

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2023年12月1日

訂約方 ： (1)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河南福森；及

(2) 福森大健康。

於本公告日期，福森大健康由福森實業（由執行董事、主席

兼控股股東曹先生擁有約 35.08%權益的公司）全資擁有。福

森實業及福森大健康為曹先生的緊密聯繫人，故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章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範圍 ： 根據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福森大健康同意供應及

河南福森同意採購印刷包裝物料，以包裝本集團的感冒藥

產品。

期限 ： 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

月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為期三年。

先決條件 ： 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批准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後，方可作實。

定價政策

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項下印刷包裝物料的採購價將由河南福森與福森

大健康不時經公平磋商後，參考現行可資比較市價按個別訂單基準釐定。河

南福森將按需要向福森大健康採購印刷包裝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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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釐定及批准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項下交易的價格及條款時，河南福

森將考慮以下各項：

(i) 本集團就類似類型、數量及質量的產品已付過往交易金額；

(ii) 類似類型、數量及質量的產品市價；

(iii) 比較採購價與不少於三名提供類似產品的獨立供應商的報價，並確保採

購價將不遜於供應類似類型及質量產品的獨立供應商所提供的價格及不

應高於現行市價，以確保河南福森應付的採購價為現行市價並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及

(iv) 所需產品類型、估計交付時間、運輸成本、產品質量及數量等因素以及

影響產品價格的任何其他因素。

倘福森大健康提供的價格遜於獨立供應商所提供者，河南福森將不會與福森

大健康訂立交易。

上述定價政策將由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半年作出檢討。

河南福森與福森大健康將訂立個別協議或訂單，以根據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

總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其項下有關採購印刷包裝物料的具體條款。

現有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項下的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現有包裝

物料採購總協議項下的過往交易金額分別約為人民幣 8.8百萬元、人民幣 12.9

百萬元及人民幣9.8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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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上限

下文載列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項下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26年

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建議年度上限 20.0 25.0 30.0

於釐定建議年度上限時已考慮以下因素： (i)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兩個年度

及截至 2023年 10月 31日止十個月內已付福森大健康的過往採購價； (ii)基於截

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將向福森大健康採購的印刷包裝物料預期數量

的預計未來訂單，當中計及本集團需要使用印刷包裝物料的感冒藥產品的需

求增加；及 (iii)相關印刷包裝物料的平均過往市價及預計未來市價。

訂立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自 2021年起已外判印刷包裝物料生產。由於本集團本身並無大量生產

印刷包裝物料的能力，故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將令本集團可繼續盡量

降低本集團的管理及營運成本。董事相信，向具有大量生產能力的福森大健

康大量採購印刷包裝物料具有經濟效益。此外，與其他本地供應商相比，福

森大健康能夠以合理價格穩定供應優質印刷包裝物料，且鄰近本集團的生產

基地。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福森中藥材及福森大健康各自由福森實業（由執行董事、主席兼

控股股東曹先生擁有約 35.08%權益的公司）全資擁有。福森中藥材及福森大健康

均為曹先生的緊密聯繫人，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以

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各自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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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經參考相關建議年度上限計算的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

議及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各自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故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A章，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各自將須遵守申報、公告、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曹先生、侯太生先生、遲永勝先生及孟慶芬女士（各自為福森實業的股東及執行

董事）及曹智銘先生（曹先生的聯繫人及執行董事）已根據組織章程細則就批准重

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

度上限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述董事外，餘下董事均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彼等概無於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或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中擁有重大權益及毋須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獨

立非執行董事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後，於通函內就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

議及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發表意見。

有關本集團及河南福森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

銷售藥品，包括但不限於雙黃連類感冒藥。除提供核心藥品外，本集團亦從事

（其中包括）其產品質量標準及穩定性、常見慢性疾病及其他中成藥產品的研發。

河南福森於 2003年 10月 10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作為本公司的主要營運附屬公司，其從事感冒藥（尤其是專注於雙黃連類感冒藥）

的生產、銷售及研發業務。

有關福森中藥材的資料

福森中藥材於 2010年1月 14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買賣草藥（包括但

不限於金銀花及黃岑）業務。於本公告日期，福森中藥材由福森實業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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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福森大健康的資料

福森大健康於 2015年 2月 13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生產膳食補充劑

及飲料及生產印刷包裝物料業務。於本公告日期，福森大健康由福森實業全資擁

有。

有關福森實業的資料

福森實業於 2016年 9月 29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公司，主要從事企業管理顧問服務

業務。於本公告日期，福森實業由曹先生、侯太生先生、遲永勝先生及孟慶芬女

士（各自為執行董事）分別擁有約35.08%、4.83%、4.66%及4.26%權益。

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

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獨立股

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力高企業融資已獲委任，以根據上市規則就此向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股東特別大會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將向獨立股東提呈普通決議案，以考慮及酌情批准經

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

於本公告日期，曹先生有權透過 (i) Full Bliss（由曹先生全資擁有的公司）； (ii)

Rayford（匯聚信託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為福森信託的受託人，據此曹先生

有權全權酌情行使其作為投資經理的投票權）；及 (iii)致凱（由曹智銘先生全資擁

有的公司，據此曹先生獲委託行使致凱擁有的股份附帶的投票權）行使及控制行

使539,092,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約71.88%）附帶的投票權。

因此，曹先生及其聯繫人（包括Full Bliss、Rayford及致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

批准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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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

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詳情； (ii)獨立財務顧問函件，當中載有其就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及 (i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經

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致獨立股東的推薦建議的本公司通函，預期將於 2023年 12月 22日或之

前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組織章程細則」 指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

「聯繫人」 指 具上市規則所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主席」 指 董事會主席

「本公司」 指 福森藥業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652）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所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

考慮及酌情批准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

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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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中藥材採購總

協議」

指 河南福森（作為買方）與福森中藥材（作為供應商）訂

立日期為 2020年 12月 4日的採購總協議，為期三年，

並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內容有關採購及供應用於

生產本集團雙黃連類感冒藥產品的草藥

「現有包裝物料採購

總協議」

指 河南福森（作為買方）與福森大健康（作為供應商）訂

立日期為 2020年 12月 4日的採購總協議，為期三年，

並於2023年12月31日屆滿，內容有關採購及供應本集

團感冒藥產品的印刷包裝物料

「Full Bliss」 指 Full Bliss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一名由曹先生全資

擁有的控股股東

「福森中藥材」 指 淅川縣福森中藥材種植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的公司，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

所信，於本公告日期由福森實業全資擁有

「福森大健康」 指 河南福森大健康產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

司，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

於本公告日期由福森實業全資擁有

「福森實業」 指 河南福森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

司，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

於本公告日期由曹先生、侯太生先生、遲永勝先生及

孟慶芬女士（各自為執行董事）分別擁有約 35.08%、

4.83%、4.66%及4.26%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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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森信託」 指 由曹智銘先生（作為財產授予人，按曹先生的授權和

指示代其行事）及匯聚信託有限公司（作為受託人）透

過日期為 2013年 6月 14日的授產安排契據成立的信

託，其中匯聚信託有限公司獲委託按信託方式為若干

個人股東（包括但不限於侯太生先生、遲永勝先生及

孟慶芬女士，各自為執行董事 ）（ 作為受益人 ）持有

Rayford全部股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河南福森」 指 河南福森藥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及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會委員會，成立目

的為就（其中包括）批准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

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向獨立股

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或

「力高企業融資」

指 力高企業融資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

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經重

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經重續包裝物料採購總協議、

建議年度上限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於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及╱或經重續包裝物料採

購總協議中並無重大權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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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且

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監

事、行政總裁、控股股東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

繫人且與彼等概無關連的獨立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曹智銘先生」 指 曹智銘先生（前稱曹篤篤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曹

先生的兒子

「曹先生」 指 曹長城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主席、控股股東及曹

智銘先生的父親

「致凱」 指 致凱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由曹智銘先生全資擁有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建議年度上限」 指 (i)本集團於有關財政期間就經重續中藥材採購總協議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應付的年度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

以及 (ii)本集團於有關財政期間就經重續包裝物料採

購總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應付的年度金額的建議年

度上限的統稱

「Rayford」 指 Rayford Global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由福森信託控制

「經重續中藥材採購

總協議」

指 河南福森（作為買方）與福森中藥材（作為供應商）訂

立日期為 2023年 12月 1日的經重續採購總協議，自

2024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內容

有關採購及供應用於生產本集團雙黃連類感冒藥產品

的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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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重續包裝物料採

購總協議」

指 河南福森（作為買方）與福森大健康（作為供應商）訂

立日期為 2023年 12月 1日的經重續採購總協議，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包括首尾兩

日）為期三年，內容有關採購及供應本集團感冒藥產

品的印刷包裝物料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上市規則所給予的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福森藥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曹長城先生

香港，2023年12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曹長城先生（主席）、侯太生先生、

遲永勝先生、孟慶芬女士及曹智銘先生（前稱曹篤篤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施永進先生、李國棟先生及杜潔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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